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浅议会计法的普适性

邵敬浩

（一）对会计法普适性的认识

1 、 会计法普适性的法理基础。普

适性是“普遍适用性”的简称，具有普

遍性、确定性和开放性的特征。普适性

对于各 类制度都很 重要，对会计法尤

为重要。这是因 为 ，从会计法普适性存

续的法理 基础来看，会计法 关乎国民

的财产权 等基本权利，影响市场主体

的理性选择和 自 由竞争，从而会在总

体上影响 经济和社会运行，故会计立

法必须谨慎从事，力求周全，以确保会

计法的安定性、妥 当性和可预 测性，更

好地 发挥作用。从会计法对主体的统

一适用问题来看，其核心 仍 然是强调

会计法的普适性，即对具备法律规 范

所假 定条件的各 类主体，原 则上都应

一体适用，一视同仁，而不 应厚此薄

彼。为此，在会计法的适用上就必须既

要考虑形 式公平和实质公平，又要考

虑横向公平和纵向公平。

2、 会计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。会

计法普适性的现实体现，可以 用时间、

空间和主体三个标 准来度量。从时间

维度上说，会计法在其有效实施的期

间内，应是普遍适用的；从空间维度上

说，会计法在其有效实施的地域范围

内，也应是普遍适用的。除了上述的时

间、空间维度以外，主体的维度也很重

要。会计法究竟具体对哪些主体适用，

是一个关 系到实际控制 范围的重要问

题。由 于许多国 家都并施属人原 则 与

属地原 则 ，同时行使不 同 类型的会计

管辖权 ，因而 会计法在主体上的适用

更应具有普遍性。

（二）会计法普适性的局限

1
、 会计立 法对会计法普适性的局

限。会计法的普适性在很 大程度上取

决于会计立 法，但在现实中，可能恰恰

是会计立 法 本身，为会计法的普适性

设置了障碍。比 如，由于立 法权限的不

统一而 带来的法律渊 源的多元化，就

是使会计法普适性 受到局限的重要原

因。一方 面 ，如果会计立 法权的分配实

行共 享模式，则会使立 法机关和行政

机关都享有会计立 法权；另一方 面，如

果在确立 地 方会 计立 法权的情况 下，

法律渊 源的复杂性就更为 突出。尤其

在一国国内存在多个会计管辖区的情

况下，会计法的适用更显复杂，由此不

仅会严 重影响会计法的 “一般普适”，

而 且还会带来会计法适用的 “区际 冲

突”。因此，在一国内部存在不同的会

计管辖 区，或实行各 级政权 分享会计

立 法权的“财政联 邦制”的情况下，对

会计法的适用必须进行有效协调，否

则会严 重影响会计法整体的普遍适用。

2、 会计立 法上的不确定性对于普

适性的局限。会计主体、会计处理制度

的频繁调整等，这些都是会计立 法不

确定性的表现，严 重限制 了会计法的

普遍适用。强调会计法的普适性，并不

是主张会计要僵化，恰恰相反，会计需

要适时适度地 变动。关键是，变动一定

要遵守法定的程序，并应在一定的秩

序和权利分配架构下进行。否则，不仅

会严 重影响会计法的权威性和实效性，

而且也会加 大会计法的执行成本，甚

至可能还会以不 规 范的立 法形 式来侵

害国民的财产权，或者导致主体之间

利益的不 均衡，从而影响市场主体的

公平竞争。
（三）现状分析

会计法的普适性 受到很 多方 面的

限制，这主要是因为在会计法中，所适

用的主体千差万别。由于会计法的职

能并非单一和单纯的，它具有特定的

经济调控职 能，因此 ，从一定意 义上

说，各种合理的限制，恰恰是会计法实

现其宗旨和内在职 能的需要，这些限

制是应该具有“合法性”的。从实践需

要来看，强调会计法的普适性 已有一

定的现 实压 力 ，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

化的迅速发展，国际通行的规 则越来

越多，一些被较为广泛遵守的规 则 ，对

提高会计法的普适性提出 了新的要求。

为此 ，我国也在大范围地修改和完善

会计制度，而修改和完善本身，体现 了

普适性特征 中的开放性，也体现 了对

会计法的自觉调适。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工商职 业技术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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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计毕业论文设计应注重

培养三种能力

张美红

一是 沟通表达能 力。表现 为 书 面

表达能 力和口 头表达能 力。会计数据

需要通过大量的 书 面 形 式进行传递，

书 面 表达能 力强是从事会计工作的优

势。毕业论文设计是书 面 文本，毕业论

文框架上的构建、内容上的构想及 文

字上的组织需要花费很 多的心思 ，一

篇毕业论 文的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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